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16〕60号

申请人：张某，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15号 7-16楼。

申请人张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

理局未对其申诉举报案件作出最终处理告知的行为，于 2016年

10月 9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 确认被申请人未对申诉举报案件作出最终

处理告知，属于行政不作为，确认其违法；2. 责令被申请人依

法作出最终处理告知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诉举报某公司生产销售无

3C认证和使用无 3C认证电源线插头和电源线的直发器，被申

请人在 2016年 4月 1日作出（穗海）质监投告字〔2016〕5号

产品质量举报投诉处理告知书。被申请人在告知书中表述为：

“你关于某公司涉嫌擅自出厂、销售未取得强制性认证产品的

举报材料已于 2016年 3月 30日收悉。我局于 2016年 4月 1日

依法予以受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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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直至 2016年 10月 7日，未对此案的最终处理结

果向申请人作出告知，被申请人违反了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

罚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二条规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于 2016年 3月 30日接到广东

省质监局交办的申请人的申诉举报材料，申诉举报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某公司）涉嫌生产销售没有获得 3C认证产品。申请人

称其于 2016年 3月 14日在天猫商城上某公司经营的“某旗舰

店”内，购买了由某公司生产的直发器一只（型号：TC-9018，

额定功率 25-40w）,其发现该产品没有任何标识，所使用的电源

线插头和电源线都没有 3C认证标志，并查询到被申诉举报人获

得的证书型号中没有包括 TC-9018、功率 25-40w的产品。申请

人提出查封店铺、没收产品、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、调解、书

面回复和奖励等要求。

被申请人接到上述申诉举报材料后，于 2016年 4月 1日作

出受理决定，并向申请人发出《产品质量举报投诉处理告知

书》(穗海)质监投告字〔2016〕5号。同年 4月 13日，被申请

人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对某公司进行了核查。执法人员来到

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地址“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敦和路 18号

1楼”检查，发现该地址为一家店铺，该店铺已关门，店铺外

面挂有“潮馆文化”的牌子，现场未发现某公司的相关标示及

经营行为。据凤阳街道敦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称，该店铺从今

年起就没有再开门。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拍照取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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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未能查证属实，被申请人依法

对其举报行为不再进行奖励。2016年 4月 19日，被申请人将某

公司存在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相符合问题，通报工商部

门。同年 4月 27日，被申请人将上述情况作出《关于举报处理

情况的复函》（穗质监海函〔2016〕13号），书面告知申请举

报处理情况及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并于 4 月 29 日通过

EMS将上述文书送达申请人。

因被申请人未能找到某公司，无法进行相关调解。根据

《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》，被申请人依法终止对该产品质量

申诉的调解，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出《产品质量争议终结调

解通知书》（穗海）质监终调字〔2016〕3号，并于同年 4月

25日通过 EMS将上述文书送达申请人。

综上所述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:2016年 3月 29日，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向被

申请人作出粤质监投交〔2016〕第 0125号《举报投诉案件交办

书》，转交申请人的申诉举报信。申诉举报信记载：“申诉举

报人：张某，电话 15070684351，地址：江西省景德镇市鱼山

镇鱼山村……被申诉举报人：某公司，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

港西路敦和路 18 号 1 楼，电话：13697491522。申诉举报请

求：一、依法查封被申诉举报人和其经营的‘某旗舰店’；二、

依法没收被申诉举报人所有非法商品；三、依法责令被申诉举

报人退还 19.9元购物款，并赔偿申诉举报人 500元；四、依法

对申诉举报人与被申诉举报人进行调解；五、依法书面答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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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举报人；六、依法奖励申诉举报人。事实与理由：申诉举报

人于 2016年 3月 14日在天猫商城被申诉举报人经营的‘某旗舰

店’购得由被申诉举报人生产的直发器一只（型号：TC-9018，

额定功率 25-40w），……产品上没有任何标识，所使用的电源

线插头和电源线都没有 3C认证标志……被申诉举报人生产销售

没有获得 3C扩展认证和使用无 3C认证电源线插头和电源线的

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和《强制性产品

认证管理规定》。”

2016 年 4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穗海）质监投告字

〔2016〕5号《产品质量举报投诉处理告知书》，该告知书记

载：“张某……你关于某公司涉嫌擅自出厂、销售未取得强制

性认证产品的举报材料已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收悉。我局于

2016 年 4 月 1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”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穗

海）质监申调通字〔2016〕5 号《产品质量申诉调解通知

书》，该通知书记载：“张某……我局定于 2016年 4月 25日

10:00在广州市海珠区质监局 2楼会议室（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

路 108号），组织你与某公司进行产品质量纠纷调解……”2016

年 4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将上述两份文书同时邮寄并送达申请

人。

2016年 4月 13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前往广州市海珠区新

港西路敦和路 18号 1楼对某公司进行检查，并制作《现场检查

笔录》，由凤阳街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谭玉兰签名。该笔录记

载：“根据举报投诉，2016年 4月 13日，广州市海珠区质量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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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徐威、沈超青等 2人来到某公司营业执照注

册地址‘海珠区新港西路敦和路 18号 1楼’进行执法检查。凤

阳街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谭玉兰在检查现场，陪同整个检查过

程。现场检查情况如下：1.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，‘广州市

海珠区新港西路敦和路 18号 1楼’的地址为一间店铺，该店铺

已关门。店铺外面挂有‘潮馆文化’的牌子，现场未发现某公司

的相关标示及经营行为。2. 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予以拍照

记录。3.据谭玉兰称，该店铺从今年起就没有再开门过。”

2016年 4月 19日，被申请人向注册科作出《关于某公司登

记地址与经营地址不一致问题的告知函》。该告知函记载：

“近日，我局收到群众举报，反映某公司涉嫌擅自出厂、销售

未取得强制性认证产品。……上述执法表明，某公司存在注册

登记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问题，影响日常质量监管，现

将此情况通报你科，若发现上述公司情况，请告知我科。”

2016 年 4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穗海）质监终调字

〔2016〕3号《产品质量争议终结调解通知书》，记载：“张

某，你与某公司关于‘直发器’的产品质量争议，因未能找到某

公司，无法进行申诉调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

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规

定，我局决定终止该产品的申诉调解。”2016年 4月 25日，被

申请人将该通知书邮寄给申请人。2016年 4月 28日，经邮政快

递查询系统显示，该邮件“投递并签收，签收人：他人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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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4月 2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质监海函〔2016〕13

号《关于举报处理情况的复函》，记载：“张某，你关于某公司

涉嫌擅自出厂、销售未取得强制性认证产品的举报材料已收

悉，现将处理情况函复如下：经查，涉诉地址（即凯臣化妆品

公司注册地址：海珠区新港西路敦和路 18号 1楼）未发现凯臣

化妆品公司及公司相关标示，该地址也未发现您举报的违法行

为。综上，您的举报的事项未能查证属实，我局对您此次的举

报事项不予奖励…...”2016年 4月 29日，被申请人将该复函邮

寄给申请人。2016年 5月 2日，经邮政快递查询系统显示，该

邮件“投递并签收，签收人：本人收。”

申请人张某不服，认为被申请人未对案件作出最终处理告

知，于 2016年 10月 9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诉/举报书、举报投诉案件交办书、产品质

量举报投诉处理告知书、产品质量申诉调解通知书、现场检查

笔录及现场照片、产品质量争议终结调解通知书、关于举报处

理情况的复函以及各文书送达回证、EMS快递单、给据邮件跟

踪查询系统截图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八条第

二款、《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是处理申请人申诉举报的适格主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消费

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，向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查询；向产

品质量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诉，接受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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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的部门应当负责处理。”国家技术监督局《产品质量申诉处

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产品质

量申诉后七日内作出处理、移送处理或者不予处理的决定，并

告知申诉人。”第十九条规定：“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

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材料后五日内分别通知申诉人

被申诉人。”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

术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人提供的书面材料之日起三十

日内终结调解。对于复杂的产品质量争议可以延长三十日。调

解不成的，应当及时终止调解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

人的申诉举报后，在七日内依法予以受理，在五日内依法通知

申请人与某公司调解。被申请人对申诉举报进行调查，在某公

司营业执照注册地址“海珠区新港西路敦和路 18号 1楼”未能

发现某公司及公司相关标示，未发现举报的违法行为，无法查

实是否存在违法行为，故对申请人提出的“1.依法查封被申诉

举报人和其经营的‘某旗舰店’；2.依法没收被申诉举报人所

有非法商品；3.依法责令被申诉举报人退还 19.9元购物款，并

赔偿申诉人 500元；4.依法对申诉举报人与被申诉举报人进行

调解”的申诉举报请求，被申请人无法开展查封、没收、责令

退款、调解等执法活动。被申请人作出（穗海）质监终调字

〔2016〕3号《产品质量争议终结调解通知书》、穗质监海函

〔2016〕13号《关于举报处理情况的复函》，在三十日内将结

果书面函复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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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违反了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

定》第三十二条：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，应

当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。......”由于本案中被申请

人未能找到某公司，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不能查证属实，故不适

用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二条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

2016年 12月 30日


